
 

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自殺防治處理流程 

 

教職員工發生自傷、自殺事件(含自殺企圖、行為) 

(發現者、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) 

通報校安中心進行校安通報 

發生於校外、假

日等非上班時間 

與職場有關事件 
(註 1. 註 2) 

啟動本校自我傷
害事件之危機處
理流程 

校安中心依規定進行通報後通
知人事室及環安中心 
1.人事室於24小時內進行自殺

防治系統通報(個資提報) 
2.職護進行後續健康關懷並安

排職醫健康面談 

進行調解 
為減少不必要的誤會，簽
請鈞長栽示，相關單位介
入處理，釐清事實並澄清
誤解 

事後處置: 
提供身心健康協助、內部懲處等 

填寫事件通報單 

是 

檢討、改善預防措施 

執行處置結果與相關紀錄歸檔， 
保存至少3年 

成立處理小組並進行調處 

否 

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程序 
2個月內完成;得延長 1個月 

註 1.所稱職場霸凌，指勞工於勞動場所執行職務，因其事業單位人員利用職務或權勢等關係，逾越業務
上必要且合理範圍，持續以冒犯、威脅、冷落、孤立、侮辱或其他不當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其身心健
康遭受危害。但情節重大者，不以持續發生為必要。 

註 2與職場有關事件如職護執行健康關懷時，同仁反應或壓力源來自職場上之制度或管理或職場溝通等
因素，初步了解事件始末後情況分述如下: 

(1)如制度認知不清、作業誤會、工作負荷不當或排課制度爭議等情形時，首先進行初步關懷與評估，
如屬學校制度或管理因素所致，簽請鈞長分派相關業管單位, 協助說明制度內容、釐清管理因素並
提出回復說明，以避免因誤會或資訊不對稱造成心理壓力。 

(2)倘若同仁反應其心理困擾主要源於工作適應不良、工作負荷過重，或與所屬單位主管間存在意見歧
異或溝通等相關職場內人際關係衝突或政管理行為不當等因素，則由環安中心以書面轉請人事室協
調，針對相關事實進行必要之釐清，檢視工作負荷之合理性，並協助進行作業上必要之溝通協調、
調解或職務調整，以促進勞資關係和諧並避免衝突擴大。 

處理小組成員:主任秘書、人事主任、環安中心主任、勞工健康服務人員、相關單位主管或校方
指定單位主管、勞工代表(1名以上)等人組成。 
 

發生於校內及 

上班時間 

通知警消單位 
11110、119 

申訴人及被申
訴人同意調處 

 

視案件之型態與嚴重
性，校方指派適當人員
或當事人服務之一級單
位人員或調解委員會進
行調處 

調查小組成員:2位外
部專業人員及 1位勞
工代表 

疑似職場不法侵害 


